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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間：106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2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校 4 樓校史室 

參、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李文里 

肆、主席報告（莊國彰校長）：應出席人數 25 人，實際出席人數 16 人已達半數，

宣布會議開始。 

伍、主席校務報告： 

大家午安，今天是 106 學年度的第一學期第 1 次的校務會議，過去一年

不論是升學成績、或是體育資優班的表現，在各位老師、家長們通力合作之

下，各項表現上真的非常亮眼。事實上，三民的孩子本身的確在學習的素質

方面不齊，在班級上課過程相對老師而言是一個挑戰。如何讓學生未來的學

習能夠進步差異化，以及補救教學，是未來趨勢的重點。7/21,7/22 這兩天，

台北市舉辦一個 5A++論壇，即沒有補習，學生擁有自主學習的習慣，當天我

們有 2 個學生參與，包括我們倩倩家長委員也有出席。在論壇的過程大大宣

揚我們三民國中在學習課程的設計上，讓孩子可以適性發展。無論是我們國

際教育、社團活動、音樂性的社團，合唱團、管樂隊，都給學生很多的一個

學習機會，因而在三民國中充滿愛的氛圍、這個空間，讓學生們學習找到亮

點。我特別推崇我們成立一個天使班，找尋很多的資源，讓這群學生在失去

家庭功能之下，在學校的學習能夠上軌道。未來將會創造更多的舞台讓這些

學生、孩子有表現的機會，讓孩子更有活力、更有自信。因應未來的 107 年

校務評鑑，我們這一年要有一些作為，包括有很多的學習的課程的展開，跟

閱讀素養的進行，呼應我們三民的願景─創新、分享和熱愛生命。繼續推動

閱讀的教育，班書閱讀、讓圖書館的空間展現更好的能量，以及因應我們學

生素質的程度參差不齊，領域教學差異有補救的空間，這都是我們要努力的

重點。 

第二個是分享，從國際教育的表現，我們讓學生經常有機會上台分享報

告，多一點表達的機會，無論是在課堂上，或是在一般社團課程上。讓學生

有多一點空間嘗試分享表達的建構平台，這個分享表達不只是學生，也包含

老師。所以未來這一年我們仍朝這個方向努力。 

最後是熱愛生命，利用三民國中的環境空間與場域，推出很多的社團，

無論是校隊、還是音樂性的社團，我們都希望老師跟家長全力的支援跟支持，

讓學生在學習的地方，不僅是課業的學習，各種社團活動上學習也能有空間

機會、不是阻撓，而是加分跟加持。所以我會在相關的會議上跟老師、同仁

和夥伴做宣導。多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讓學生能多元展能，繼而熱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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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這也是今年預計要做的方向。希望團隊合作這樣的能量在校園能慢慢地

展現，團隊合作遠勝於單打獨鬥，任何的校務推展，都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來

進行。讓全校親師生的力量完全一致，讓三民國中會更好。 

陸、上次提案執行報告：詳議程資料 

柒、各處室業務報告：詳簡報資料 

捌、教師會業務報告：無 

玖、家長會業務報告： 

校長、主任、各位老師，我們的家長會夥伴們大家午安，剛剛聽了很多

的報告，雖說主任換了，服務肯定也是不變的。我覺得我們三民的親師生真

的是一個很不錯的團隊，跟校長說的一樣，只要打團體戰，就能讓人眼睛為

之一亮。未來的家長會也會持續跟學校做密切的配合，只要學校有任何的需

要都可以跟家長會要資源，我們會全力支持大家，讓校務能推展的更加順利，

謝謝。 

壹拾、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正「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提案人說明：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八點,學

校應組成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審查第三點各款之評量

紀錄及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之相關事宜,修正內容。 

決議：本案經出席代表 20 人討論舉手表決，照原案修正通過。 

提案二、修正「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提案人說明：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 2 月 17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631638200 號函，須修正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

織。 

決議：本案經出席代表 21 人討論舉手表決，依主席裁示照案修正通過。 

提案三、修正修正本校場地開放時間暨收費標準一覽表。 

提案人說明：(一)本校場地開放時間暨收費標準係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訂定。 

(二)該辦法之備註三、學校如因場地、設備狀況特殊，有

新建或老舊破損者，得視設備實際狀況，酌予增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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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基準，其調整幅度應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經

校務會議通過，由學校公告實施。 

(三)本校室內羽球場於 101 年進行整修至今尚未調整收費，

近年電價上漲，物價及工資調整(場地開放的人力保全、

場地清潔維護、校園花木維護等)，以及少子化對學校

修繕預算編列減少的影響，擬調漲部分場地使用費(室

內羽球場、室內籃球場、網球場、教室)以支應相關的

支出。 

(四)原網球場收費每時段 220 元，調漲 10%後收費每時段

為 240 元。原羽球場收費每時段 2,000 元，調漲 10%

後收費每時段為 2,200 元。原室內籃球場收費每時段

2,000 元，調漲 10%後收費每時段為 2,200 元。原教室

收費每時段 220元，調漲 10%後收費每時段為 240元。

原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冷凍噸 12 元/時，調漲 10%後收

費每冷凍噸 13 元/時。 

決議：本案經出席代表 21 人討論舉手表決，依主席裁示照案修正通過。 

壹拾壹、臨時動議： 

提案人說明：(駱瑪莉老師)校慶補假依往例是在星期一，因社會科一週只有

1 節，每次都會遇到這種問題，校慶是在第一次段考後，第二

次段考前，如果再放星期一，像這學期，星期一的放假造成一

個星期只有一節課的課程，壓縮得很緊，所以這補假日的日期，

是否一定要在隔週的星期一嗎？ 

決議：(校長)原則上都是星期一，也可以在星期五補假，這方面需要跟教育

局提出申請。待召開校慶的籌備會議，統整有幾個科目會受影響，如

何調配比較有利，是要調到星期五，或是怎麼樣的方式、什麼時間點

比較好，我們再評估看看，今天暫時不作決議，俟校慶籌備會時，我

們再做決議。 

壹拾貳、散會﹕13 時 40 分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紀錄於 106.08.21日奉核公告)第 4頁共 13頁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106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彙整(共 3 案)  

編號 案由 提案人 說明 

1 

依據北市教中字第

10532014500 號函辦

理,修正「臺北市立

三民國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審查委員

會｣設置要點，提請

審議。 

教務處 

陳美伶 

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

充規定｣第八點,學校應組成學生成績評

量輔導小組,審查第三點各款之評量紀

錄及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之相關事宜,修

正內容如附件1。 

2 

提請修正「臺北市立

三民國民中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設

置要點」 

學務處 
湯銘德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6年2月17日北市

教綜字第10631638200號函，須修正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 

3 

提請修正本校場地

開放時間暨收費標

準一覽表。 

總務處 

徐雅鐘 

(一) 本校場地開放時間暨收費標準係依臺北

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

用管理辦法訂定。 

(二) 該辦法之備註三、學校如因場地、設備狀

況特殊，有新建或老舊破損者，得視設備

實際狀況，酌予增減收費基準，其調整幅

度應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經校務會

議通過，由學校公告實施。 

(三) 本校室內羽球場於 101 年進行整修至今

尚未調整收費，近年電價上漲，物價及工

資調整(場地開放的人力保全、場地清潔

維護、校園花木維護等)，以及少子化對

學校修繕預算編列減少的影響，擬調漲部

分場地使用費(室內羽球場、室內籃球

場、網球場、教室)以支應相關的支出。 

(四) 原網球場收費每時段 220 元，調漲 1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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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每時段為 240 元。原羽球場收費每時

段 2,000 元，調漲 10%後收費每時段為

2,200 元。原室內籃球場收費每時段

2,000元，調漲 10%後收費每時段為 2,200

元。原教室收費每時段 220 元，調漲 10%

後收費每時段為 240 元。原冷氣空調使用

費每冷凍噸 12 元/時，調漲 10%後收費每

冷凍噸 13 元/時。(詳如附件)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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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本設置要點自 96 年 01 月 25 日校務會議通過 

本設置要點經 105 年 9月 6日臨時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通過 

本設置要點經 106 年 8月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依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 3月 8日北市教中字第 10532014500號函
頒「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理。 

二、組織：本委員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委員，遴聘以委員組成之，任期

為一年。 

(一) 行政代表 7人：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生教組長、特

教組長、輔導組長 。 

(二)教師代表 4人： 

七、八、九年級導師代表、專任教師代表。 

(三)教師會代表 1人(由教師會推派) 

(四)家長會代表 1人(由家長會推派) 

    家長會代表 2人(由家長會推派，其中含 1位特教家長) 

(五)特教家長代表 1人(由特教家長選(推)代表) 

三、職掌: 

（一）研擬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 

（二）審查學生日常生活表現之評量記錄。 

（三）研議及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之相關事宜。 

（四）審核學生畢業資格。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乙次，必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時，視

需要得請相關任課老師列席。 

五、本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議，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六、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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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40825校務會議通過 

951225第一次修正 

980209第二次修正 

101.08.22校務會議通過 

101.10.01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8.18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1.13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規定，及中華民國104年9月17日函頒

北市教綜字第10439383500號，本校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 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

其實施成果。  

二、 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 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 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防治規定，建

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 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 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 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 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二人，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當然委員四名：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 

二、 家長委員二名，由家長會推選之。  

三、 職工委員一名，由本校全體編制內職員及工友選舉之，每人得圈選一

票，由最高票一名當選委員。  

四、 教師委員一名，由本校全體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選舉之。選舉時每人

得圈選兩票，由得票最高者之兩位擔任教師委員。  

五、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如未達法定

人數，由教師代表先行調整。  

六、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當年八月ㄧ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連選得連任。  

七、 另得由校長視需要聘任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專業人士

一至三名為浮動委員，任期亦為一年。  

提案 2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紀錄於 106.08.21日奉核公告)第 8頁共 13頁 

第四條 除委員會以外，尚設置各工作小組負責相關業務推動，工作職掌如下表： 

 

組別 職掌 

主任委員 召集、督導、考核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與其他有關性別

平等教育之綜合性事務。  

執行秘書 協助校長綜理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業務。  

 

 

行政與防治組 

1.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2. 研修性別平等教育（含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等

相關規定。  

3. 受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之申請調查及通報事宜，  

並建立檔案資料。  

4.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行政及防治事務。  

 

 

 

課程與教學組 

1. 規劃督導性別平等教育（含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情

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融入各科教學，並且每學期應

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或相關活動至少四小時。  

2. 處理校園性別平等案件之學生當事人學籍、課程、成績及學校

相關人員之課務。  

3. 安排校園性別平等案件當事人接受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相關

事宜。  

4.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及教學事務。  

 

 

 

諮商與輔導組 

1. 統籌規劃學校各項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2. 規劃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並 

  編列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方案之年度預算。  

3. 擬訂與執行校園性別平等事件相關當事人(含行為人及被行為  

  人)之輔導計畫。  

4. 提供校園性別平等事件之當事人、家長、證人等心理諮商、諮

詢、轉介相關資源及追蹤輔導等服務。  

5. 預防與處理學生懷孕事件。  

6. 統整社會資源及建立輔導網絡。  

7. 其他有關校園性別平等教育案件之輔導事務。 

 

 

環境與資源組 

1. 規劃建立性別平等、友善、安全之校園環境。  

2. 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

安全。  

3. 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空

間，繪製及更新校園危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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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據性別人數比例，配置校園空間設施（含哺（集）乳室）。 

5.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環境與資源事務。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校學務主任擔任，負責綜理會務之推動，另設

秘書一人，由專任輔導教師擔任，協助執行秘書處理會議相關事宜。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知悉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問題時，得向本會提出申

請調查及求助，申請辦法及相關規定依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規定」第11條為之。  

第八條 本會所擬之實施方案，其所需之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勻支。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紀錄於 106.08.21日奉核公告)第 10頁共 13頁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場地開放時間暨收費標準(草案) 

106 年 8 月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開放時間    

場      地 平常日 假日 

網球場 6:00－7:00 17：30－21：30 6：00－20：00 

室內球場  不開放 18：00－21：00 8：00－17：00 

操場 5:00－7:00 17：30－21：30 5：00－21：00 

教室 不開放 8：00－17：00 

二、 收費標準    

名 稱 單位 收費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網球場 面/小時 240 元(原 220 元) 照明加收 50 元 

室內羽球場 座/時段 2,200 元(原 2,000 元) 

場地計有 4 面球
場，同時段需租滿 4
面球場才開放，並以
提供兩家（隊）租借
為原則。含照明。 

室內籃球館 座/時段 2,200 元(原 2,000 元) 含照明 

教  室 間/時段 240 元(原 220 元) 平日不開放 

冷氣空調使用費 每冷凍噸/時 13 元 (原 12 元)  

註：    

1、 場地保證金：室內新臺幣伍仟元、室外新臺幣壹萬元整。 

2、 每次借用時間以時段計，每時段為二小時。長期借用者得以小時計，但每
週使用場地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以二小時為原則（網球場清晨時段除外）。 

3、 依臺北市政府 102 年 11 月 8 日府法綜字第 10233555000 號令修正之「臺北
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附表 

提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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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基準表 

臺北市政府 102年 11月 8日府法綜字第 10233555000號令修正 

單位：新臺幣 

壹、 活動中心、禮堂、演藝場所收費金額〈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級別 設備參考條件 場地使用費 其他使用費 

甲 1,000 坪以上 2,750 元 1、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冷凍

噸 12 元/時。 

2、場地照明按設施加收電

費。 

3、使用鋼琴每單位時段使

用費 500 元。 

乙 750 坪以上未滿 1,000 坪 2,400 元 

丙 500 坪以上未滿 750 坪 2,100 元 

丁 350 坪以上未滿 500 坪 1,900 元 

戊 200 坪以上未滿 350 坪 1,350 元 

己 未滿 200 坪 800 元 

貳、游泳池收費金額〈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項  目 場地使用費 其他使用費 

室外標準池 2,200 元 1、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冷凍噸 12 元/時。 

2、場地照明按設施加收電費。 室內溫水池 2,750 元 

叁、室外網球場收費金額（以 1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每面球場每單位收費 220 元，夜間按照明設施加收電費。 

肆、教室收費金額（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每間教室每單位收費 220 元。冷氣空調費用比照（壹）標準收費。 

伍、會議室收費金額（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每間會議室每單位收費 500 元。冷氣空調費用比照（壹）標準收

費。 

陸、運動場（含室外綜合球場）收費金額（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凡團體使用學校運動場進行活動或比賽時，每單位收費 550 元，

夜間按照明設施加收電費。 

柒、電腦教室收費金額（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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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教室每單位收費 1,000 元，電腦超過 40 部者，得依比例增加

收費金額。 

備註： 

一、學校提供場地，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免收、減收或停收相關費

用： 

(一)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地區災民臨時安置使用。 

(四)緊急急難救助臨時安置使用。 

(五)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六)其他法律規定得免收、減收或停收者。 

二、學校依規定提供身心障礙團體使用時，每週應提供十分之一以上

時段，優先供身心障礙團體使用，相關費用應減收二分之一以上。 

三、學校如因場地、設備狀況特殊，有新建或老舊破損者，得視設備

實際狀況，酌予增減收費基準，其調整幅度應以不超過百分之十

為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由學校公告實施。 

四、本附表之收費基準各項收費（場地費、冷氣空調使用費、照明使

用費等），係以單位時段為收費單位。使用未滿一單位，仍以一單

位計算，當日連續使用時，從第二時段起，以一小時為收費單位。

但未滿一小時仍以一小時計算。 

五、長期使用之團體單位，各學校得以一小時為收費單位；其場地使

用費得依實際狀況酌收七折以上之費用。 

六、保證金金額，室內場地以 5,000 元、室外場地以 1 萬元為原則。

但學校得視場地及設備情況，經行政會議通過，由學校公告調整

保證金額度。 

七、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需預演彩排或事前練習使用場地者，學校

仍應依收費標準，收取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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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使用游泳池，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使用游泳池以團體為限，並應有合格救生員執行安全維

護工作，救生員未到場時，不得使用。 

(二)室內溫水池，如未使用加熱設備時，得以室外游泳池計算場

地使用費。 

(三)室外游泳池未達標準池規格（50 公尺×25 公尺）者，減半收

費。 

(四)如需重新換水則加收水費，金額依水表度數計算。 

(五)舉辦活動出售門票者，加收門票總收入金額百分之五。 

九、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並進行實況或錄影轉播者，每次須加收 1 萬

5,000 元。但因公益需要或特殊情況經學校許可者，得免予加收。 

 


